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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A.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1. 麻醉药品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二十一世纪展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1、《实施减少毒品

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2和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措施，3 

 又回顾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15 号决议、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54/132 号决议、2000 年 12 月 4 日第 55/65 号决议、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24 号决议和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174 号决议，其中大会强调了麻醉药品

委员会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相关事项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

的重要性， 

 进一步回顾大会第 53/115 号、第 54/132 号、第 55/65 号、第 56/124 号、第

57/174 号决议、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41 号决议和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63 号决议，其中大会鼓励小组委员会和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其他附属机构，

重视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继续为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回顾其 1997 年 7 月 21 日第 1997/39 号决议，题为“关于禁止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及其前体非法种植，生产，贩运，分销和消费的区域合作的巴库协

定”， 

 深信《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二十一世纪

展望》将增强在近东和中东打击贩毒的合作， 

 1. 注意到《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二十

一世纪展望》，其内容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敦促各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按照《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

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和麻醉药品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相关决

议，遵照各自的国家立法和国际禁毒条约，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2 大会第 54/132号决议，附件。 

 3 大会 S-20/4号决议 A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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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秘书长将《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

通报所有会员国、相关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以及其他政府间组

织。 
 
附件 
《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二十一世纪展望》 
 
 我们，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相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国代表， 

 齐集于 2005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巴库举行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审

议《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二十一世纪展

望》， 

 铭记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4《实施减少毒品

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5和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措施，6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 年 7 月 21 日题为“关于禁止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及其前体非法种植，生产，贩运，分销和消费的区域合作的巴库协定”的

第 1997/39 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2 日题为“向阿富汗提供支助以确

保有效实施其《禁毒执行计划》”的第 2005/24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2 日题为“对受非法药物过境

影响的国家的国际援助”的第 2005/26 号决议， 

 铭记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部长联合声明

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行动计划的进一步执行措施，7 

 回顾联合国其他各项决议和建议，包括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61 号

决议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4 年报告8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请国际社会支持

阿富汗政府打击非法种植罂粟和贩运麻醉药品，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三次两年期报告9和麻醉药品委员会在第四十八届会议上收到

__________________ 

 4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5 大会第 54/132号决议，附件。 

 6 大会 S-20/4号决议 A至 E。 

 7 A/58/124，第三.A.节。 

 8 联合国出版，出售品编号：E.05.XI.3。 

 9 E/CN.7/2005/2和 Ad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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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相关报告，包括关于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的报告10和关于药物滥用的世界

形势的报告，11 

 深切关注近东和远东药物滥用的蔓延及其对年轻人和后代的影响， 

 还深切关注非法种植麻醉药品作物和非法生产和贩运药物的情况不断增

加，这威胁到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稳定， 

 震惊地看到参与贩毒、洗钱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造

成的严重而不断扩大的威胁，以及它们与恐怖组织有可能发生的联系和在某些

案件中实际发生的联系， 

 意识到在若干国家中非法药物生产大大阻碍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可持续

发展， 

 考虑到国际贩运线路沿线各国所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以及贩毒的影响，包括

相关的犯罪和吸毒，这些都是非法药物经由转运国领土转运造成的， 

 承认由于贩毒者和有组织犯罪团伙利用受冲突、战争、外国占领或其他局

势影响的地区从事非法活动，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紧急措施，在这些区域打击麻

醉品作物非法种植和非法药物生产和贩运， 

 注意到完全有必要加强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增强各国有效处理贩毒

问题的能力并实现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制定的 2008 年的目的和目标， 

 重申分担责任的原则，并重申需要所有国家推动和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全面

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深信具体行动和综合的、协调一致的国家计划是解决涉及非法药物及相关

犯罪的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 

 商定如下： 
 
禁毒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 
 
 1. 我们重申有责任促进协调的药物管制战略和一致应对贩毒活动，在这

方面，鼓励制订、有效实施和进一步加强过境国预防和禁止贩毒及减少非法药

物需求的措施，并鼓励在诸如边境控制、司法协助、执法等领域的合作，包括

控制下交付和过境国、目的地国和来源国之间互换信息。 

 2. 在促进本区域一致应对、打击贩毒方面，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

相关事项小组委员会成员国应促进邻国禁毒执法机关之间更为紧密的协调，如

通过联合训练、建立有效的系统以促进共享行动经验以便利辨认和逮捕贩毒分

子和摧毁犯罪团伙，以及推动禁毒执法机关与跨境同僚之间的定期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0 E/CN.7/2005/4。 

 11 E/CN.7/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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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区域的禁毒执法机关应设立明确的机制，使本国的禁毒执法机关与

邻国及其他国家同僚之间经常互换关于本区域活跃的贩毒网络的信息。 

 4. 我们强调协调执法活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际层面上交换信息的重

要性，设立协调中心可对此有极大助益，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中

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 

 5. 各国政府应指定国家执法机关，由其按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2第 7 条的规定，负责处理司法协助请求，并按该公

约第 9 条的规定负责与其他机关密切合作，以便增强执法行动的效力。 

 6. 为了拓展行动能力，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考虑在边境站开展协调行

动，办法是进行协调的机动巡逻并在有邻国参与的情况下加强陆上和海上边境

联合禁毒执法工作。 

 7.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努力增强刑事司法系统和国家毒品管制立法的

协调一致，以便加速采取适当措施和其他行动打击贩毒分子和相关的犯罪分

子。 

 8. 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努力支持国际社会通过继续提供技术援助和作出财

政承诺，为阿富汗政府实现禁毒目标而提供必要支助，特别是为实现阿富汗

《禁毒执行计划》的所有八大支柱而提供支助。 

 9. 小组委员会应继续一年一度在某一成员国的首都举行会议。 
 
减少毒品需求 
 
 10.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滥用非法药物可能带来的

健康、社会和心理问题，特别是提高年轻人的认识。 

 11.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考虑在必要情况下修订国家立法，以便利吸毒

者的治疗和康复，方法如设立毒品案法庭，警方安排参加自愿治疗方案，以及

其他被承认的替代治疗办法。 

 12.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加强其对有效执行预防药物滥用的政策和战略

和继续实行减少毒品需求方案的政治承诺，同时注意对吸毒者的早期介入以及

他们的恢复和重新融入社会，以防止因药物滥用而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

血液传播疾病。 

 13.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继续将药物滥用预防、治疗和保健纳入国家药

物管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方案，特别是为增强妇女的社会经济能力和儿童福

利而设计的方案，包括预防和减少因药物滥用致使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血液

传播疾病蔓延的相关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12 联合国，《条约集》，第 1582卷，第 276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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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还鼓励小组委员会成员国确保患有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血液传播疾

病的吸毒者能够得到并且负担得起药物滥用治疗，并努力为需要艾滋病毒/艾滋

病护理和支助的吸毒者消除障碍。 
 
协助过境国 
 
 15. 我们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实施出自《巴黎声明》的《巴

黎公约》举措，该声明是 2003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举行的中亚至欧洲贩毒路线

问题会议结束时发布的，13我们还鼓励在其他区域为那些因非法药物从本国领土

过境而受到影响的国家制订类似的战略。 

 16. 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潜在捐助者为那些因非法药物从本国领土过

境而受到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包括加强并建设当地可用的人力资源的能

力，以便这些国家可以加大力度打击药物贩运和滥用，并处理其带来的后果。 

 17. 对于因非法药物从其领土过境而受药物滥用影响的过境国，小组委员

会各成员国应在适当情况下，将减少非法药物需求和加强对吸毒者的治疗和恢

复服务等项目纳入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援助方案，使其能够有效处理这一问题。 
 
对前体的管制 
 
 18.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按照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前体

管制措施，14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执行《1988
年公约》第 12 条。 

 19.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与其他国家互换信息，采取及时的联合执法行

动，包括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循迹调查缉获物来源和底细等手段，支持为防止转

用化学品前体非法生产可卡因、海洛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而展开的国际行动，

特别是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协调的黄玉色行动、紫色行动和棱晶项目。 

 20. 敦促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立即采取步骤，确保《1988 年公约》表一和

表二所列物质都置于监管当局的管制之下。 
 
洗钱 
 
 21.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加强行动，预防和打击洗钱活动，方法包括加

强国际合作，颁布法规将洗钱定为刑事犯罪和可引渡的犯罪，设立金融情报机

构以协助对洗钱犯罪的有效侦查和起诉，并为涉及银行保密的刑事调查排除一

切障碍。 
 
 

__________________ 

 13 S/2003/641，附件。 

 14 大会 S-20/4 B号决议。 



 

10  
 

E/2006/28 
E/CN.7/2006/10  

在根除非法药用作物和替代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 
 
 22. 应当请国际社会在制定根除非法药用作物方案方面给予协助和合作，

并推动替代发展方案，特别是在这方面支助阿富汗。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3.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欢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5及其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16、

《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17和《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

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18生效。 

 24.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中尚未加入并执行《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

《议定书》和关于恐怖主义的各项普遍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应当及早加入并执

行，并在适当情况下请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等

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协调，为此目的给予帮助。 

 25.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还应考虑尽快签署并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19，以便使其早日生效并得到执行。 

 26. 小组委员会各成员国和相关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应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按照相关的公约，改善在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引渡形式和

司法协助方面。 
 
决议草案二 
利用替代发展方案减少大麻作物种植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20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

约、 21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22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公约》，23 

__________________ 

 15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 

 16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二。 

 17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三。 

 18 大会第 55/255号决议，附件。 

 19 大会第 58/4号决议，附件。 

 2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卷，第 7515号。 

 21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22 同上，第 1019卷，第 14956号。 

 23 同上，第 1582卷，第 276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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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会员国在其中确认采

取行动解决世界性毒品问题是一项共同的集体责任，24 

 又回顾 2004 年 12 月 20 日大会关于管制种植和贩运大麻问题的第 59/160 号

决议， 

 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关于非洲大麻管制问题的第 45/8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执行大会第 59/160 号决议方面取得

的进展，并期待着即将发布的根据大会该项决议对大麻进行的市场调查的结

果， 

 强调各缔约国必须继续履行其在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公约》、

《1971 年公约》和《1988 年公约》项下的各项义务， 

 注意到在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所列的药物中，大麻远远超过其他药物，是滥

用最广泛和最频繁的， 

 关切部分由于极端贫困和没有可行的替代作物，并且缺乏资源用于识别和

根除大麻作物种植并进行查禁工作，另外还部分由于此类活动的盈利能力及其

他区域对大麻的高需求，大麻作物种植以及大麻贩运和滥用现象在非洲有增无

已， 

 强调开展国际合作，以均衡和综合的方式打击药物贩运和药物滥用的重要

性，  

 认识到替代发展方案已证明是在努力根除非法药物作物种植方面的一种有

效工具， 

 意识到促进替代发展方案，包括酌情开展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的重要性， 

 注意到在通过实施替代发展方案减少古柯树和罂粟种植方面迄今所取得的

成就， 

 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报告，25其中麻管局对于非洲区域生产大

量大麻却没有替代发展项目或方案表示遗憾， 

 希望在努力持续减少古柯树和罂粟种植方面成功运用的替代发展方案，在

适当和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同样用于努力减少大麻作物的种植， 

 1. 呼吁各会员国继续恪守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并采取促进国际合作

的政策， 

 2. 呼吁各会员国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大会关于管制大

麻种植和贩运问题的第 59/160 号决议； 

 3. 敦促各会员国按照共同责任原则，作为其打击非法药物努力的一部

分，在替代发展领域，向受影响国家尤其是非洲受影响国家提供合作，包括研
__________________ 

 24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25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第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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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行的替代大麻作物和提供技术援助，并适当考虑到大麻作物种植引起的环

境退化问题。 

 4. 呼吁会员国并请在根除非法作物、设计和实施替代发展方案方面具备

经验和有关专门知识的组织，根据请求，同寻求制订并实施根除和替代发展方

案以减少大麻作物种植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分享其经验和专门知识，并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5. 敦促存在大规模大麻作物种植的会员国作为优先事项，酌情对这类种

植的规模作一次综合性评估，并通过评估，通报根除和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情

况，以进一步减少大麻供应； 

 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根据报告有大规模大麻作物种植情况

的国家的请求，在可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同其他发展伙伴一道对这些国

家实施替代发展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一次研究； 

 7. 敦促实施替代发展方案的会员国将这些方案与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其他

药物管制措施，包括减少需求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确保这些方案的可持续性； 

 8.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根据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8/14 号决议

第 9 和第 10 段，考虑是否可能在与会员国协商的情况下，与正在进行的制订一

项总战略的努力协调一致，制订一项全面、综合和平衡兼顾的替代发展战略； 

 9.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一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决议草案三 
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国家药物管制战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认识到麻醉药品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罂粟种植和阿片的生产和贩运

对阿富汗的安全、发展和治理构成的风险及其在区域和国际上构成的风险， 

 赞赏地注意到阿富汗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卡尔扎伊总统本人对促进和实施禁

毒措施的坚定承诺，包括 2006 年发布的国家毒品管制临时战略，该战略在 2006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于伦敦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

迎， 

 欢迎将禁毒问题作为一个贯穿全局的主题列入《阿富汗契约》和阿富汗政

府的中期国家发展战略， 

 还欢迎阿富汗禁毒工作取得的值得注意的进展，包括通过禁毒立法，设立

禁毒法庭，使用引渡作为一个工具，增强阿富汗禁毒执法和刑事司法能力，从

而宣判了 90多名贩毒分子，并缉获了更多与毒品有关的物品， 

 回顾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题为“阿富汗：2005 年阿片概览”的报

告，其中指出，自 2001 年以来，阿富汗首次成功减少了 20%的罂粟种植面积，

从 130,000 公顷降至 104,0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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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阿富汗及其邻国在 2006 年 2 月 28 日《关于阿富汗边界管理的多哈宣

言》中表示的对加强区域合作的承诺， 

 但关切地注意到有报告指出 2006 年罂粟种植可能增加，特别是在阿富汗某

几个省份， 

 考虑到实现持久清除阿富汗的毒品作物种植和毒品贩运不会一蹴而就，正

如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26中所确认的，这是一

项需要通过国际努力加以处理的共同集体责任， 

 回顾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61 号决议和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79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国际社会支助阿富汗政府打击非法种植罂粟和贩运

麻醉品，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2 月 15 日第 1659（2006）号决议，其中安理会

认可了《阿富汗契约》及其各附件，欢迎阿富汗政府在伦敦会议上提出了最新

的国家药物管制战略，并鼓励国际社会通过向禁毒信托基金捐款等途径，进一

步支持该战略中确定的四项优先工作， 

 1. 欢迎国际社会正在向阿富汗提供的双边和多边支助，包括通过向阿富

汗政府的禁毒信托基金捐款、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及通过其他实

体提供的支助； 

 2.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发展与重建的坚定承诺，在 2006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于伦敦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期间核可了《阿富汗契约》就

是这种承诺的体现； 

 3. 赞扬阿富汗政府的《2006 年国家药物管制战略》，包括其中确定的以

下四个优先活动领域： 

 (a) 以贩运份子及其支持者为目标，瓦解非法药物贸易； 

 (b) 加强合法的农村生计，并使之多样化； 

 (c) 减少非法药物需求并加强对成问题的吸毒者的治疗，包括支持 2005 年

5 月在喀布尔举行的行为健康会议上阿富汗及其合作伙伴确定的减少需求行动步

骤； 

 (d) 在中央和省级发展对实施禁毒战略起关键作用的国家建制； 

 4. 请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支助，使阿富汗政府能够实施其国家药物管制

战略，途径如下： 

 (a) 包括通过禁毒信托基金，继续提供专门知识和财政援助，支持国家药

物管制战略所列的关键优先项目； 

 (b) 尽一切努力控制向阿富汗走私用于制造麻醉药品的前体和化学品； 

__________________ 

 26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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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加强已经采取的旨在全球范围内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步骤，从而帮助

阿富汗政府打击麻醉药品的非法生产和贩运； 

 5. 重申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5 年报告27中对一个非政府组织近来提

倡在阿富汗所谓合法种植罂粟表示的关切； 

 6. 敦促阿富汗政府遵照《阿富汗宪法》第 7 条的规定，并依照国家药物

管制战略，坚持把非法药物管制并列在最高度优先的地位，以便增强其打击非

法种植罂粟和贩毒的力度； 

 7. 鼓励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执行《阿富汗契约》，该契约的

目的是实现持久大幅减少毒品生产和贩运，直至完全清除，其中药物管制是一

个贯穿全局的问题； 

 8. 在对阿富汗政府及其邻国现有的合作表示赞赏的同时，请阿富汗政府

及其邻国增进区域合作以加强边境管制和该区域的安全带，包括通过加入《巴

黎公约》举措28——出自 2003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巴黎举行的中亚至欧洲贩

毒路线问题会议闭幕时发布的《巴黎声明》——和参加中亚区域情报协调中心

的工作，打击将毒品从阿富汗走私出境及将前体走私到阿富汗境内的活动； 

 9. 请各会员国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支助 
中亚区域情报协调中心的工作； 

 10. 呼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加强努力，在可以获得预算外资源

的前提下，确保向阿富汗提供多边援助，全力支持其国家药物管制战略。 

 11. 决定在今后的届会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决议草案四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替代发展，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并适当注意环境保护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重申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联合声明》

和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产生的行动计划加以进一步执行的措施，其中敦促

各国为那些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所必要的替代发展方案的产品提供更大的本国

市场准入，29 

 又重申其 2003 年 7 月 22 日关于“通过贸易和社会环境保护加强替代发

展”的第 2003/37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吁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署和所有会员国继续就促进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方案而开

展有效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27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第 208
段。 

 28 S/2003/641，附件。 

 29 A/58/124，第二节，A部分，第 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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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重申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5/14 号决议，其中委员会请会员国在旨在促

进替代发展（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的财政及技术合作领域作出更加全面

和坚定的努力， 

 谨记其第 48/9 号决议和执行主任关于作为一项重要药物管制战略而加强替

代发展并将替代发展确定为一个贯穿全局问题的报告，30 

 关切地认识到在一些会员国，非法作物种植和非法药物生产除其他影响

外，还造成森林地区、环境保护区和用于种植合法作物的地区发生退化，造成

严重的环境损害， 

 考虑到千年发展目标31和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环境与发

展里约宣言》32和《21 世纪议程》33以及《可持续发展约翰内斯堡宣言》，34 

 关切地注意到在用于种植非法作物的地区的邻近土地上存在着合法作物迁

移和非法作物取而代之的高度风险， 

 认识到在执法、减少需求、禁止、根除和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

替代发展这多项任务之间实现平衡的重要性， 

 1. 强调将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作为主流纳入国家和

国际发展战略和发展努力的重要性； 

 2.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可以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与所

有会员国继续就促进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的方案和项目开

展有效合作， 

 3. 促请捐助国政府根据集体责任原则，并作为其致力于以全面和平衡方

式打击非法药物的一种表示，在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方面

扩大合作，同时考虑到环境保护、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农林和重新造林、技

术援助、生产基础设施以及促进私人投资和农产工业， 

 4. 呼吁各会员国根据本国的义务和国际义务考虑采取措施，并请相关国

际组织考虑采取措施，以推动替代发展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并占据一席地位， 

 5. 请各会员国、相关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区域开发银行、环保基金和

非政府组织支持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的方案和项目，并为

__________________ 

 30 E/CN.7/2006/7。 

 31 见 A/56/326，附件和 A/58/323，附件。 

 3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 更正 ），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 1，附件
一。 

 33 同上，附件二。 

 3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II.A.1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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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供资金，同时考虑到在遭受或易遭受非法作物种植和非法药物生产影响的

地区，应当考虑保护环境，防止其退化，以及促进其持久的恢复； 

 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各会员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加倍努

力，以便在双边和多边两级获得新的和额外的自愿财政资源，支助与酌情包括

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有关的方案和项目，并适当注意环境保护； 

 7.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

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决议草案五 
供医疗和科研之需阿片剂供求平衡的必要性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 2005 年 7 月 22 日第 2005/26 号决议和以往的有关决议， 

 承认将包括阿片剂在内的麻醉药品用于医疗对减除痛楚和痛苦必不可少， 

 强调平衡阿片剂全球合法供应与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片剂的合法需求，

是国际药物管制战略和政策的中心问题， 

 注意到同传统供应国开展药物管制方面国际合作的根本必要性，以确保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35和经《1972 年议定书》36修正的该公约各项规定的

普遍适用， 

 重申由于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传统供应国同公认的供应国一道努力的结

果，以往实现了阿片剂原料消费与生产的平衡， 

 深感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市场力量运作的结果，过去几年来阿片剂原料的全

球生产有所增加以及库存的大量积累，有可能破坏用于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

片剂合法供应与合法需求间的微妙平衡， 

 强调以麻醉药品实际消费和使用情况为基础的、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

并经其确认的有关阿片剂原料种植和生产规模的估计数的制度非常重要，特别

是考虑到目前供应过量的情况， 

 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期间通过的《部长联合声

明》37，其中部长们和其他政府代表呼吁各国继续促进在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

片剂原料的合法供应与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在防止阿片剂原料生产来源扩散

方面给予合作， 

 考虑到阿片剂原料和以其制成的阿片剂不仅仅是可服从于市场力量运作的

普通商品，因此，决定罂粟种植规模的不应只是市场经济方面的考虑， 

__________________ 

 3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卷，第 7515号。 

 36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37 A/58/124，第二.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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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在医疗上使用阿片剂进行减轻痛楚治疗的重要

性， 

 注意到麻醉药品合法需求水平各国大不相同，而且，在多数发展中国家，

医疗用麻醉药品的使用仍处于极低水平， 

 1. 促请各国政府继续促进维持医疗和科研之需阿片剂原料合法供应与需

求之间的平衡，同时支持传统和公认供应国，并开展合作防止阿片剂原料生产

源的扩散； 

 2. 促请所有生产国政府严格遵守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38和经 1972
年议定书39修正的该公约的规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阿片剂原料非法生产或转

入非法渠道，同时鼓励改进种植罂粟和生产阿片剂原料的做法； 

 3. 促请消费国政府在阿片剂原料和以其制成的阿片剂实际消费和使用情

况的基础上现实地评估本国对阿片剂原料的合法需要量，并将这些需要量通报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确保有效供应，吁 阿片生产国政府按照《1961 年公

约》的要求在考虑到全球目前储量的情况下将罂粟的种植范围限制在报给麻管

局后得到其确认的估计数范围内，并吁 生产国在提供此类种植估计数时考虑

到进口国的实际需求量； 

 4. 赞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5 年报告40中对某一非政府组织提出的

关于阿富汗罂粟种植合法化的主张所表达的关切，同时促请所有国家的政府抵

制这种提议并继续本着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对其规定的义务加强药物管制工

作； 

 5. 促请一切尚未种植用于合法生产阿片剂原料的罂粟的国家的政府，本

着集体负责的精神避免从事罂粟商业种植，以防止供应点扩散，并吁请各国政

府颁布赋权法规，以防止并禁止阿片剂原材料生产点的扩散； 

 6. 赞扬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监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关决议执行情况方

面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下述方面： 

 (a) 促请有关国家的政府将阿片剂原料全球生产调整到与实际合法需要相

当的水平，并避免因出口用所缉获和没收毒品制成的产品而造成阿片剂合法供

应与需求之间难以预料的不平衡； 

 (b) 请有关国家的政府确保其为医疗和科研目的而进口的阿片剂不是源于

那些将所缉获和没收毒品转化为合法阿片剂的国家； 

 (c) 在麻醉药品委员会届会期间安排同阿片剂原料主要进口国和生产国的

非正式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3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卷，第 7515号。 

 39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40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第 2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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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努力监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执行

情况，以确保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得

到充分遵守； 

 8.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发各国政府供其考虑和实施。 
 

B.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定草案 
 
2. 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和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41并核准委

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下列临时议程，但有一项谅解，即闭会期间的会议将在维也

纳举行，不增加任何费用，以最后审定拟列入临时议程的项目和第五十届会议

所需文件。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规范职能部分 

 3. 题辩论[主题和次主题待定]。 

 4.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

展情况。 

 5.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6.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委员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4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年，补编第 28号》（E/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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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7.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业务职能部分 

 8.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 

 9.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毒品问题方案和委员会作为其理

事机构的作用。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 * * 
 

 11. 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a) 审议对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所规定的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进行最后审查的时间和做

法； 

  (b) 审议拟由委员会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的时间和主题。 

 12. 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3. 其他事项。 

 14.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 
 
决定草案二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报告。42 
 
 
 

__________________ 

 4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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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3. 现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委员会通过的下列决议： 
 
第 49/1号决议 
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数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十届

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43中呼吁所有国家在制

定国家战略和方案时考虑到该届会议的成果，并每两年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

其为达到《政治宣言》所列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而作出的努力，大

会还请委员会分析这些报告，以便增进协同努力，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认识到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特别是《政

治宣言》、《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44和增进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的措施，45共同构成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开展药物管制活动的综合框架，并强调

在实施这些活动的工作中有必要保持始终如一， 

 注意到大会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

诺宣言》46中与毒品相关的部分， 

 认识到在评价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确定的目标和指标的落实情况时，

各国或区域专门机构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下监测毒品形势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和专

门知识可能极为有用， 

 注意到 200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维也纳举办的关于衡量减少需求

进展情况的专家讲习班的结论， 

 回顾其第 42/11 号决议，其中请执行主任以会员国对两年期调查表提供的答

复为基础编写一份两年期报告，该报告应按区域载列全球趋势方面的资料，并

利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从其各种技术援助方案中得到的专门知识和

经验以及从年度报告调查表等各种有关调查表中收集到的资料， 

 承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为协助会员国评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已确定的进程， 

 1. 强调会员国对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确定的目标和指标过程

中所取得的总体进展和遇到的困难进行客观、科学、平衡和透明的评价非常重

要，因此建议这一评价工作采取在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之间保持平衡的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 

 43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44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 

 45 大会 S-20/4号决议 A至 E。 

 46 大会 S-26/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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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吁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同来

自各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区域专家以及来自有关国际组织的药物管制领域专家一

道，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数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3. 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在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向麻

醉药品委员会提交有关这些工作的成果的报告以及关于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

的补充数据和专门知识的建议供其审议，以期酌情补充向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并向会员国提供更多投入，以便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

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科学、平衡和透明的总体评价； 

 4. 建议在总体评价之后，会员国应当有一段时间根据国际药物管制条约

的各项基本原则进行全球性的反思，同时适当考虑到促成产生了积极成果的措

施和需要作出更大努力的方面； 

 5.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

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49/2号决议 
在报告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确定的 2008年目标和指标时承认民间 
社会在解决毒品问题的全球努力中所作的贡献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大会在其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

的《政治宣言》，47 

 又回顾各会员国在该《政治宣言》第 2 段和第 12 段中承认采取行动解决世

界性毒品问题是一项共同的集体责任，需要采取综合、平衡的办法，使包括非

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参与， 

 考虑到 1987 年通过的《控制药物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48和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49中所设想的非政

府组织在协助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和制订并实施适当方案和政策等方面可以发

挥的作用， 

 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通过例如提供教育、休闲和娱乐活动以及便

利长幼辈之间的沟通而在减少需求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申其第 42/9 号决议，其中表示有必要承认并鼓励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民间社会在减少毒品需求方面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47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48 《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1987 年 6月 17 日至 26日，维也纳》（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7.I.13），第一章，A节。 

 49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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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各国家元首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即截至 2008 年在

减少需求领域取得重大的、可衡量的成果， 

 牢记各会员国承诺报告有关截至 2008 年实现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以及

大会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分析这类报告，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成果落实情况的第二份两年期报告，50其中指出有必要在未来五年加强减少需求

的工作，以取得重大的、可衡量的成果， 

 1. 满意地确认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在遏制药物滥用问题上，

特别是在减少需求方面所作的贡献； 

 2. 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在制订和实施减少需求政策和方案时与非政府组织

进行商讨与合作； 

 3. 诚恳鼓励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利用其充分的能力提高公众对药物滥

用负面后果的认识； 

 4. 鼓励非政府组织结合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定的 2008 年目标和

指标的汇报工作，思考各自在解决毒品问题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向本国政府机

构报告进展情况； 

 5． 呼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继续酌情与联合国有关实

体、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便利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与筹备大会第二十

届特别会议十周年活动。 
 
第 49/3号决议 
加强对用于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化学品的管制制度 
 
 麻醉药品委员会， 

 震惊地注意到合成药物特别是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俗称摇头丸）、甲

基苯丙胺和苯丙胺的高度致瘾性及其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损害， 

 又震惊地注意到这些药物滥用的普遍程度， 

 认识到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在简陋的实验室使用化学品制造这些药物， 

 承认这种状况对执法和管理机构提出的挑战， 

 注意到杜绝向地下制药商提供必要的前体化学品是防止非法制造合成药物

的有效策略之一， 

 重申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51会员国在该宣言中决

定将 2008 年确定为各国消除或大幅度减少前体转移的目标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50 E/CN.7/2003/2和 Add.1-6。 

 51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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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关于加强化学前体管制制度并防止其转移和贩

运的第 59/162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强调有必要确保建立必要的适当机制，

尽力防止含有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52表一

和表二所列与非法药物制造有关的化学品的药剂被转移，特别是含有麻黄素和

伪麻黄素的药剂，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1 日关于对合成药物的制造、贩运

和滥用实施管制的第 2004/41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其第 45/12 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呼吁各国政府建立制度和

程序，以确保毫不迟延地向所有有关国家政府的主管机构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传达在本国境内发生的任何拦截、扣押、转移或涉嫌转移前体的事件的细节， 

 回顾其第 48/11 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被赋予

新的职责，即在实时基础上接收和传播前体信息，查明前体转移或滥用趋势，

并与有关国家主管机构一道，进一步查清所有报告的缉获情况和涉及转移的案

件， 

 强调前体化学品管制是防止其转移用途的一种策略，确保前体化学品只出

售给合法企业用于合法的商业、医学和科学用途， 

 认识到确定国家对前体化学品的合法需要量可以极大地协助进出口国家的

国家主管机构确定拟进行的这些物质交易的合法性，以防止进口数量超过合法

需要量，因而有可能会被转移用途， 

 回顾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53和经《1972 年议定书》54修正的该公约

第 19 条要求各缔约国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麻醉药品需要量估计数，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81 年 5 月 6 日第 1981/7 号决议和 1991 年

6 月 21 日第 1991/44 号决议中请各国政府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 1971 年《精

神药物公约》55表二、表三和表四所列的精神药物年需要量评估数， 

 满意地注意到估计和评估制度有效地促进了防止这些物质从合法的国际贸

易转入非法渠道， 

 注意到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伪麻黄素、麻黄素和苯基-2-丙酮等前

体化学品对非法制造摇头丸、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至关重要， 

 又注意到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伪麻黄素、麻黄素和苯基-2-丙酮是

1988 年公约表一所列的物质， 

__________________ 

 5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卷，第 27627号。 

 53 同上，第 520卷，第 7515号。 

 54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55 同上，第 1019卷，第 149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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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可以方便地使用伪麻黄素和麻黄素或通过现成适用的手段将其从所含

药剂中轻易提取，从而使之对非法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贩运分子和制造商具有

吸引力， 

 注意到这类药剂其中一些正被广泛用于治疗常见的疾病，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说，从非法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制造

场地追回了大量含有麻黄素和伪麻黄素的药剂， 

 注意到可以轻易使用含有麻黄素和伪麻黄素的药剂获取或通过现成适用的

手段从中提取受 1988 年公约管制的这些前体化学品， 

 1. 请各国政府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各自对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
酮、伪麻黄素、麻黄素和苯基-2-丙酮的年度合法需要量估计数，并尽可能提供

对可方便加以使用或通过现成适用的手段加以提取的含有这些物质的药剂的估

计进口需要量； 

 2.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适当的方式向各会员国提供这些估计数，以确

保这些资料仅用于药物管制目的； 

 3. 请各会员国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编制、通报和使用以上第 1 段
所述关于前体化学品和药剂合法需要量的估计数对于防止发生转移用途是否可

行和具有效用； 

 4. 请出口国保持警惕，核查有关这些物质每一份出口许可证的合法性，

并尽可能也对可方便加以使用或通过现成适用的手段加以提取的含有这些物质

的药剂的出口许可证合法性加以审查，在这一过程中酌情使用以上第 1 段所述

的估计数； 

 5. 敦促出口国继续在棱晶项目下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关于所有 3,4-
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伪麻黄素、麻黄素和苯基-2-丙酮货运的信息，并根据

本国立法和条例，如同执行棱晶项目一样，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关于可方

便加以使用或通过现成适用手段加以提取的含有这些物质的药剂的信息； 

 6. 请各会员国根据其国内立法和条例，允许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谨慎小

心而不妨碍合法国际商业的情况下，向有关国家执法和管理机构传递关于可方

便加以使用或通过现成适用手段加以提取的含有这些物质的药剂的信息，遵守

棱晶项目下制定的现行标准操作程序，并采用在线出口前通知制度或其他有效

的机制，以便可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或阻截令人感到关切的货运； 

 7. 呼吁进口国保持警惕，确保进口证中许可的这些物质的数量和可方便

加以使用或通过现成适用手段加以提取的含有这些物质的药剂的数量与制造或

国内消费的合法需要量相符，利用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估计数协助这一过程； 

 8. 敦促进口国进行反向跟踪侦查，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出口国提供相

关信息，如关于化学品种类和所缉获物质样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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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秘书长继续确保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前体方案获得充分的资金，并

请各会员国考虑以提供免费专门知识和预算外资金的形式向这些前体方案提供

额外的资助。 
 
第 49/4号决议 
应对吸毒者中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的流行 
 
 麻醉药品委员会， 

 关切地注意到毒品供应不断增加以及吸毒者中大多患有艾滋病毒/艾滋病和

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 

 考虑到在寻找吸毒的最佳治疗和预防方式时必须顾及每个国家的具体社

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情况， 

 铭记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第 46/2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在国际和区域一级继续发挥并加强其在防止与滥用药物有关的艾滋病毒传播方

面的作用和战略， 

 回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 1987 年报告，其中，麻管局强调各国政府有必要

采取旨在减少注射方式吸毒者共用针头现象的措施，以防通过这种方式发生艾

滋病毒/艾滋病蔓延，56并铭记任何预防措施都不应促进或便利药物滥用，57 

 还回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 2003 年报告，其中，麻管局指出，实行药物替

代治疗并不构成对条约有关规定的任何违反，58 

 注意到大会 2001 年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的承诺宣言》，59 

 承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 2004 和 2005 年作为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方案的合办组织委员会主席所发挥的作用，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60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1 日关于类阿片依赖者的社会心理辅

助药理治疗原则的第 2004/40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述及预防艾滋病毒和其他经血

液传染疾病的传染， 

 1. 请各会员国依照本国立法： 

__________________ 

 56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1987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7.XI.3），第 2段。 

 57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3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4.XI.1），第 221段。 

 58 同上，第 222段。 

 59 大会 S-26/2号决议，附件。 

 60 大会第 217 A (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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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据能够显示与毒品有关的治疗和预防的效果和效率的各种研究，最

大限度地考虑制定减少需求行动； 

 (b) 采取与毒品有关的保健政策，这种政策应能便利吸毒者预防吸毒获得

对吸毒上瘾、与毒品有关的艾滋病毒/艾滋病、肝炎及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的不

同类型的预防、治疗和护理； 

 (c) 加强努力，促进吸毒者及其家属在不受到任何种类歧视的情况下享受

到卫生保健和社会关怀，并酌情与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d) 在主管机关或机构的监督下，酌情在有关国家政策的框架内使人们有

机会获得已显示在降低注射吸毒者和其他吸毒者中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肝炎

和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的风险方面具有效力的医药、疫苗和符合国际药物管制

条约的其他措施； 

 2. 核可改进多边机构和国际捐助者之间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协调全球特别

工作组的建议以及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的方案协调委员会有关决定； 

 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依照“艾滋病方案技术支助分工”文

件，61在可获得预算外资金的前提下，根据请求向各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协助

其制订符合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全面的减少需求战略和措施，包括对药物滥用

情况下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防和护理； 

 4.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自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开

始每两年向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49/5号决议 
《巴黎公约》举措 
 
 麻醉药品委员会 

 重申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62中所作的承诺，

其中会员国承认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行动是共同的集体责任，因此表示深信这

一问题必须在多边环境下加以解决， 

 欢迎 2003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巴黎举行的中亚至欧洲贩毒路线问题会议

结束时发表的《巴黎声明》63所产生的《巴黎公约》举措，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题为《阿富汗：2005 年阿片调查》的

报告并关切地注意到最近的迹象表明几个地区的种植可能回升， 

 表示支持会员国致力于加强区域合作以对付在阿富汗的罂粟非法种植和非

法阿片贸易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 

__________________ 

 61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2005年 8月，日内瓦。 

 62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63 见 S/2003/64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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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2006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1 日在伦敦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成果，

其中将禁毒列为一个横跨多个领域的主题， 

 还欢迎 2006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在多哈举行的边界管理和区域合作国际会

议作出的各项决定， 

 1. 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关于为继续执行《巴黎公约》举措64而于 2006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中亚至欧洲贩毒路线问题部长级国际会议； 

 2. 鼓励该国际会议评价在《巴黎公约》举措范围内取得的进展并评价现

有结构，以便对其加以改进或使其适应现行需要； 

 3. 请所有有关各方积极参加该国际会议； 

 4.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在能够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

况下为组织和举行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提供便利并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

十届会议报告。 
 
第 49/6号决议 
将氯胺酮列为受管制物质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促进有关未置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管制下药物的滥用和贩运新

动向的信息交流的第 48/1 号决议， 

 又回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4 年报告65和 2005 年报告，66其中麻管局再次

确认，一些未列入国际药物管制条约附表的物质尤其是氯胺酮的滥用现象蔓

延， 

 认识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5 年报告中提请注意新出现的特别是东亚

和东南亚青年人当中滥用氯胺酮现象蔓延，以及该区域和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

在内的其他区域的贩运氯胺酮问题，67 

 还认识到氯胺酮被作为麻醉剂加以合法使用，但也被非法转用作混合剂或

与苯丙胺类兴奋剂，特别是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俗称“摇头丸”）一起使

用，从而产生有害影响， 

 深为关切由于氯胺酮被转用于非法用途以及该物质的滥用和非法贩运增多

而对人民和社会福利构成的威胁，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对氯胺酮进行一次分析审查的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 

 64 见 S/2003/641，附件。 

 65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4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5.XI.3）。 

 66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 

 67 同上，第 385、431、468、471和 641段。 



 

28  
 

E/2006/28 
E/CN.7/2006/10  

 注意到世界许多区域中的一些会员国已根据其本国法律将氯胺酮列入受管

制物质清单， 

 还注意到在有关禁毒执法国际论坛，特别是在 2005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于

河内举行的东亚和太平洋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九次会议上讨论根据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68将氯胺酮列为受管制物质所作的努力，以便更好地管

制和限制该物质的滥用和贩运， 

 1. 吁请各会员国特别注意新出现的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滥用和贩运氯

胺酮现象蔓延的问题——这也影响到其他区域的国家； 

 2. 还吁请各会员国根据本国国情的需要考虑控制氯胺酮的使用，办法是

根据本国法律将氯胺酮列入受管制物质清单； 

 3. 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由本国政府机构加以执行； 

 4. 促请各会员国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渠道，分享有关氯胺酮的合

法进出口、其滥用和贩运（包括此种贩运的模式）的相关信息，以减少该物质

滥用现象的蔓延。 
 
第 49/7号决议 
推广对富含黄樟素的精油的一致处理办法 
 
 麻醉药品委员会， 

 认识到国际合作打击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重要性， 

 注意到对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至关重要的前体贩运和挪用是值

得所有国家和联合国充分关注的问题， 

 回顾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69其中各会员国将

2008 年确定为根除或大大减少前体挪用情况的目标日期， 

 又回顾 1998 年 6 月 10 日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S-20/4 号决议 B 第二部

分，其中大会力图促进交流关于警事、海关和其他行政调查、侦听、侦查和管

制前体挪用方面的经验， 

 关切非法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注意到在非洲、东亚和东南亚、北美洲和大洋洲，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日

益令人关切，执法机关不断缴获大量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摇头

丸），且有证据表明该物质的制造量增加， 

 确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强调对各国境内前体化学品合法贸易需要建立有效

的行政和法规管制和体系，作为执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70第 12 条的一种手段， 
__________________ 

 6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19卷，第 14956号。 

 69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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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黄樟素这种用于制造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的主要前体化学品可从富

含黄樟素的精油中提取， 

 回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已提出建议，由于黄樟油中黄樟素含量非常高，且

可能方便地用于非法药物制造，所以应将其视为黄樟素本身，并称之为“黄樟

油形式的黄樟素”，其管制方式应与纯黄樟素相同，71 

 注意到除黄樟油之外，其他富含黄樟素的精油也在成吨大量买卖，但对于

富含黄樟素的精油，在《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下却没有单独的海关编

码， 

 承认富含黄樟素的精油在某些行业中合法使用，不过并非已经明知所有的

最终用户行业， 

 还认识到国际社会需要密切监测富含黄樟素的精油货物的合法贸易，并采

取步骤防止将其挪用于非法制造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 

 1. 呼吁各会员国继续合作统一办法，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防止前体转移

用途； 

 2. 鼓励各会员国依照其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并与相关行业合作，尽可

能继续加强同从事有关前体活动的协会、个人或公司之间的合作，办法如，鼓

励进出口商向管理当局充分披露含有富含黄樟素的精油的货物，以及执行出口

前通知制度； 

 3. 呼吁各会员国以管制黄樟素的同样方式管制所有富含黄樟素的精油； 

 4.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富含黄樟素的精油”的定义，以便按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72管制黄樟素的同样方式管

制这类物质； 

 5. 敦促各会员国确保建立相关的机制，以便收集有关富含黄樟素的精油

的资料，并使用 D 表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有关富含黄樟素的精油的合法贸

易和贩运的信息； 

 6. 请所有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特别是与其棱晶

项目密切合作，以便其各项国际举措获得更大的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 

 7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卷，第 27627号。 

 71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5），第 137段。 

 7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卷，第 276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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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8号决议 
加强执法行动上的国际合作安排以打击非法药物的制造和贩运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在管制非法药物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的第 45/2 号决议，其

中认识到在打击全球非法药物交易方面开展有效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鼓励会员

国进一步考虑为开展跨司法区联合业务活动提供必要法律依据的必要性， 

 还回顾其关于作为国际打击非法药物斗争一部分的合作举措和情报共享的

第 47/4 号决议，其中肯定了对涉及非法药物案件进行国际侦查方面开展有效合

作的便利措施的适切性，并提倡会员国利用现有联络渠道，并酌情建立新的渠

道开展执法信息交换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开展多边努力管制和根除罂粟、古柯树和大麻植物的种

植以及海洛因、可卡因、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其他非法药物的制造， 

 认识到在非法药物种植地、制造地或生产地或尽可能接近该源头之处截获

非法药物依然重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产国、转运国和目的地国居民

所造成的伤害以及犯罪集团牟利，后者的利润在药物贩运路线的每个阶段均有

大幅度提高， 

 注意到执法机构之间存在着许多双边和多边协议，其中载有便利跨国侦查

和交换执法信息的安排， 

 还注意到各国的立法和司法系统虽有区别，但是对有关非法药物的制造和

贩运的基本定罪相同，并且会员国确立了消除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后果的共同目

标， 

 强调联合国有关非法药物管制的决议为交流执法信息及合作开展执法侦查

和行动提供了立法框架； 

 注意到执法机构之间现行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带来了涉及执法机构之间在双

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联合侦查的成功范例，这些联合侦查阻止了大量非法

药物到达其预定的目的地， 

 1. 吁请会员国继续重视在行动层面的合作安排，目的是在非法药物的源

头或尽可能接近其源头之处打击非法药物的制造和贩运； 

 2. 敦促会员国保持对各国执法机构之间订立双边和酌情订立多边安排的

推动力，确保交流执法信息，分享资源和专门知识，包括交流培训方法，并开

展以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为目标的联合侦查，最大限度地减少从非法药物贸易

中牟利； 

 3． 敦促会员国继续并进一步致力于开展多司法区的执法侦查，把从事非

法药物制造和贩运的有关跨国犯罪集团作为其侦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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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替代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药物管制战略和将替代发展定为一个贯

穿全局问题的专题辩论 
 
4. 在 2006 年 3 月 14 日第 1265 次和第 1266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

目 3“专题辩论：替代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药物管制战略和将替代发展定为一个

贯穿全局问题”。 

5. 委员会主席宣布专题辩论开始，会议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业务司发展

进程中伙伴关系处处长主持，他作了前导发言。正如委员会所商定的，讨论会

由三位讨论小组成员引导，他们是：Victoria Eugenia Restrepo Uribe（哥伦比
亚）、David Johnston（美国）和 Christoph Berg（德国）。Restrepo Uribe 女士
就“范围和挑战”小题作了音像专题介绍。Johnston 先生和 Berg 先生分别就

“对替代发展的一体化方式”小题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发展中的

作用”小题作了音像专题介绍。秘书处代表也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

发展方面的工作作了音像专题介绍。 

6. 玻利维亚、墨西哥、秘鲁、智利、加拿大、联合王国、瑞典、匈牙利、危

地马拉、尼日利亚、澳大利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根廷、日本、美国、大

韩民国和挪威的代表作了发言。 

7.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加纳、越南、中国、突尼斯、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摩洛哥、斯洛文尼亚、厄瓜多尔和布基纳法索的观察员也作

了发言。 

8. 安第斯共同体、美洲国家组织/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美洲药管会）、

海湾合作理事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政策

研究学会的观察员代表维也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作了发言。 
 
审议情况 
 
9. 在专题介绍和讨论中，讨论小组成员和其他发言者谈到了从药物管制和更

广泛的发展努力框架角度认识替代发展问题、世界不同区域在非法作物种植、

替代发展的经费筹措和替代发展的评价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还讨论了活动

的组合和先后顺序、纳入总体发展努力、预防性替代发展和大麻非法种植问

题。专题辩论还讨论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发展领域的活动的成果及

今后的工作方向。 
 

1. 范围和挑战 
 
10. 专题辩论着重讨论了替代发展的不同概念和方案方面。还讨论了在不同的

药用作物种植区的替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如何评价替代发展方案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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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会者普遍认为，应将替代发展视为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综合禁毒战略中

的一项根本内容。还普遍认为，替代发展的成功需要一整套组合的全面活动，

包括减少需求、保健和教育，以及旨在改善受益社区生活条件等的持续发展努

力，以中断对非法药物的依赖，同时实行铲除非法作物和执法措施作为补充。

政治承诺和长期重点是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一些发言者指出，鉴于全球范围

大麻生产和需求的增加，解决大麻非法种植问题需要替代发展方案。据强调，

应在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范围内拟订替代发展方案。 

12. 与会者指出，替代发展方案应当成为可持续发展努力的一部分，并与国家

和国际经济结合在一起，纳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另据指出，由于在某

些情况下用于替代发展的资源可能有限，所以另一种方法是将替代发展活动纳

入现有的国家和国际发展活动。 

13. 会议查明了替代发展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其中包括：贫穷、安全条

件、法律框架薄弱、受影响的社区地理位置孤立、国家出面有限、基础设施

差、环境考虑、市场准入以及需要让私营部门参与营销替代发展的产品。 

14. 还就有关实施替代发展方案的最佳做法进行了讨论。举例来说，达成的共

识是，参与性办法和赋予受影响社区以权力是制订、执行和评价替代发展方案

所必须的。一些发言者承认，对替代发展的供资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有些

发言者指出，有必要加强金融支助机制，这就要求同国际金融机构、区域开发

银行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安排。据承认，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挥

作用是促进社区参与和可持续性的一项要素。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制订和纳入最

佳做法的一种办法是建立微型融资机制，这种机制使受影响社区有机会获得信

贷，以便为其替代发展举措提供资金。 

15. 有一名发言者指出，只有少数一些国家在推动使替代发展产品以优惠条件

进入其市场，并指出其他国家应当对受非法作物种植影响和从事替代发展的区

域的产品开放其市场，同时铭记公平竞争的原则。就此，他指出，可在世界贸

易组织中进行的谈判这一更广阔的范围内考虑给予替代发展产品以某种形式的

优惠待遇。此外，还可探索新的营销办法，以将替代发展产品清楚地确定为有

助于消除非法药物生产和药物滥用，从而鼓励消费者购买这种产品。 

16 关于对替代发展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价，达成的共识是，需要有一套超出衡

量非法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情况的组合指标，此类指标包括衡量那些参与替代

发展方案的社区的生活和生计的改善情况，其中包括获得教育、保健和其他服

务的机会以及创造就业方面的改善情况。有些发言者指出，在评价替代发展方

案是否成功时，应考虑到对机构建设活动的影响所作的评估、政府能力的提高

情况和环境考虑因素等。把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包括在内也被视为与替代发展

方案相关。还据指出，在替代发展领域存在着丰富的知识，有必要作出更大的

努力来查明和分享最佳做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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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行替代发展的综合办法 
 
17. 专题辩论还侧重于替代发展的各项要素的适当混合与编序、如何促进将替

代发展作为一个贯穿全局问题而将其列入发展计划和方案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

要部分、如何统一所有利害攸关者的活动以及哪些参与者最适合于实施替代发

展和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等问题。 

18. 有一些发言者提到，对替代发展采取综合办法就需要在替代发展努力与法

治之间采取平衡的做法。据指出，要可持续地消除非法作物种植和非法药物生

产，就需要采取一种综合办法，其中涉及替代发展、减少需求、稽查和执法措

施，并且符合人权义务。需要对这些措施加以周密平衡，按适当的顺序加以适

用，并且使其与其他发展措施得到良好的协调。据指出，需要对替代发展方案

加以调整，使之适应各个区域存在的特定条件。鉴此，活动的顺序可能会根据

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有一名发言者指出，从事向阿富汗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

国际合作伙伴应继续提供支助和专门知识以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有必要在阿

富汗采取综合办法，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实行替代发展，这有助于使农民获得

体面的生计，从而摒弃非法作物种植。 

19. 与会者普遍同意，有必要将替代发展纳入更广泛的发展方案。关于如何才

能使替代发展更好地纳入国际发展议程，据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应继

续发挥其宣传作用，以鼓励多边发展机构在制订其方案时考虑到替代发展。据

指出，替代发展能否取得成功还取决于当地机构的能力和政府的承诺如何。在

这方面，需要加以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是支持创造一切形式的合法就业；对企

业家进行培训；使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以及基层生产者协会进行能力建

设。一名发言者指出，如何统一所有参与者的行动的问题可通过协商机制加以

解决，该协商机制确定旨在满足受益人的需要的共同目标和指标。 

20. 若干发言者还提到有必要将替代发展的概念扩展至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

此外，他们还认为预防性替代发展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因为预防性替代发展与

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直接相关，是防止将非法作物转移到其他地区及减少

非法药物生产增长的一种手段。另有一些发言者指出，了解预防性替代发展的

背景和目标非常重要。 
 

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发展方面的作用 
 
21. 专题辩论侧重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发展方面的活动取得的成果

和区域重点以及办事处这方面方案的区域和全球重点的未来方向。 

22. 一些发言者确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发展方面开展的工作。发言

者确认办事处过去 30 年来在替代发展的一些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些发言者

提到，办事处提供了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实施了项目，开创了参与性做法以

及取得了强有力的政府支助。许多发言者确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该专题

领域的专门知识，并指出，应对其知识基础加以充分利用。有一些发言者提

到，虽然办事处的区域重点以前放在了安第斯国家和东南亚，但应当对重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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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展以协助其他区域的国家。一些发言者就此指出，应当提供替代发展方

案，并将其适用于大麻植物非法种植问题，特别是在非洲。 

23. 一些发言者述及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替代发展方面的工作重点，指

出办事处应继续致力于能力建设，促进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实体和其他国际机

构的协同效应和协作。有些发言者还提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应继续实施

项目，并将替代发展纳入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其他一些发言者还提到独立评价

科最近发布的关于替代发展的报告，并建议认真审议该科的各项建议。另有发

言者强调，办事处具有独特的条件成为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界面，创造和管理知

识以及发挥替代发展对策的促进者和协调者的作用。一些发言者就此指出，应

当提供资源，以使预防性替代发展举措有可能发挥效力并对大麻植物非法种植

问题作出反应。 

24. 委员会主席在该专题辩论结束时总结了讨论期间提出的显著要点： 

 (a) 所有发言者都认为替代发展是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禁毒战略中的一项

根本内容； 

 (b) 讨论显示，大多数国家都一致认为替代发展应采取综合办法，这种办

法需要有一套组合的全面活动，其中包括在减少需求、保健和教育及可持续发

展方面作出努力，以及作为补充的铲除毒品和执法活动； 

 (c) 与会者对可用于在全球范围开展替代发展活动的供资的减少，包括这

种减少可能会对现行方案和对替代发展方案覆盖面的扩大产生的影响表示关

切； 

 (d) 大多数发言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指标对替代发展

活动的影响进行评价，而不只是与非法作物的减少方面的数字有关； 

 (e) 一些发言者指出必须加强和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替代发展方

案。在这方面，他们确认办事处具有的一般知识和专门知识，并请办事处继续

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加强其作为提高认识的促进者的作用，鼓励更广泛的国

际社会，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在替代发展方面合作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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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实现大会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8年目标和 
指标的进展情况 
 
25. 委员会在其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1267 和 1268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4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二十届

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 

26. 为便于委员会审议议程项目 4，委员会收到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一份

非正式文件(E/CN.7/2006/CRP.4)。 

2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条约事务司司长介绍了该议程项目。奥地利代表代

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作了发言。（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

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以及稳定和结盟

进程其他国家和潜在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

黑山（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和挪威、欧洲经济区成员国）以及摩尔

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附和。）联合王国、古巴、印度、日本、俄罗斯联邦、玻

利维亚、加拿大、美国、克罗地亚、智利、亚美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和巴西的代表也作了发言。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南非、大韩民

国、西班牙、多哥、巴基斯坦、荷兰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观察员也作

了发言。美洲药管会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28. 发言者重申国际合作和分担责任原则应该成为各国努力履行其在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上所持承诺的指导。 

29. 几名代表指出，对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规定的目标和指标上取得

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进行任何评价都应立足于共同商定的注重实效的评价方

法。各区域的专门机构在监测和评价毒品形势上获得的专长和数据都应成为在

两年期调查表和其他相关调查表的基础上获得的资料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根据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2/11 号决议从全球技术援助方案所获经验的一种补

充。根据委员会的建议由秘书长召集的专家组可为此提供便利。 

30. 委员会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欧洲药物及药物依赖监测中心、美洲

药管会、东盟与中国合作行动对付危险毒品等政府间机构和组织协商，以交流

资料及其使用的方法和工具。 

31. 有些代表认为，2008 年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建议执行情况的审查工作

应考虑不再局限于评估，而是应提出前瞻性建议，其中包括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的决议未予涉及的领域。据指出，必须对各国在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加以重

新评价并就今后的方向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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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讨论期间，许多代表感谢并称赞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协助各国解决毒

品问题并按照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主张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 

33. 一些发言者报告了本国政府为实现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规定的目标和指标

而采取的步骤。 

34. 许多代表报告说其本国政府颁布、修订了国家药物管制战略或行动计划或

在此类战略或行动计划的实施上取得了进展，此类文书对于在药物管制活动上

推行平衡兼顾的、全面的多学科做法至关重要。 

35. 一些发言者报告了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的实施情况（大会 S-20/3 号决

议，附件，第 8 段）并概述了本国政府预防吸毒及针对吸毒者的治疗和康复的

做法。所举出的实例包括在工作场所和中学生中间实施预防药物滥用方案、关

于药物治疗的处方和管制、推行针对被控刑事犯罪的吸毒者的强制性治疗。 

36. 有些代表关切地注意到，在国际合作和捐助方支助方面，减少需求所得到

的关注少于减少供应。 

37. 有些代表指出，为提高本国法律框架的有效性，其本国有关预防和减少非

法药物的滥用和贩运的法规最近已予修订。这包括前体进出口的新制度、司法

合作与引渡条约、打击洗钱的金融情报中心的建立。 

38. 许多代表详细报告了本国政府在减少药物滥用和贩运的影响上所作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就。这些代表介绍了其缉毒活动（包括加强其缉毒侦查能力）的情

况和在缉获贩运的毒品、逮捕贩毒者并对其处以刑罚上的趋向。 

39. 阿富汗邻国的一些代表强调说，持续不断的国际援助对解决阿富汗毒品问

题的工作至关重要。有与会者注意到，这些邻国受到以这些国家的领土为过境

地的来自阿富汗的毒品的严重影响。有与会者强调把产地为阿富汗的阿片剂经

中亚偷运至欧洲的所谓北方线路日益重要。还据强调，援助应着眼于建立改进

边界管制工作的能力和对阿富汗禁毒人员提供培训。 

40. 有些代表就此称赞在阿拉木图设立交流贩毒情报的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

心以及《关于禁毒和相关事项区域合作二十一世纪愿景的巴库协定》（见

E/CN.7/2006/4，第 5段）。与会者还提及拟于 2006 年 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

汗贩毒线路问题部长级国际会议。 

41. 在报告本国吸毒趋势时，有些代表强调指出苯丙胺类兴奋剂等合成毒品构

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应更加努力重视此类毒品的供应和需求问题，包括专门

针对青年的预防措施。 

42. 在毒品问题上的另一个趋势是对大麻的滥用增加，年轻人将其错误地理解

为危害性低于其他毒品。 

43. 一名代表对利用跨越国界的互联网药房偷运毒品的新问题表示关注。鉴于

仅凭一国之力无法应对这一新的威胁，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并协调统一各国的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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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4.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修订的决议草案

“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数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十届

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E/CN.7/2006/L.4/ 
Rev.1），其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保

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员

国）、克罗地亚、厄瓜多尔、约旦、尼日利亚、挪威、秘鲁、大韩民国、罗马

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

耳其和乌克兰。（决议案文见第一章，C节，第 49/1 号决议。） 

45.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 “在报告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

会议确定的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时承认民间社会在解决毒品问题的全球努力中所

作的贡献”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5/Rev.1)，其提案国有：澳大利亚、

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喀麦隆、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埃及、加纳、

海地、日本、约旦、黎巴嫩、新西兰、挪威、菲律宾、大韩民国、罗马尼亚、

塞内加尔、南非、苏丹、瑞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乌

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和也门。（决议案文见第一章，C 节，第 49/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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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减少毒品需求   
 
46. 在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1267 和 1268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5
如下：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47. 为便于审议项目 5，委员会收到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6/2 和 Corr.1 及 Add.1）。 

4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副执行主任兼业务司司长作了前导发言，秘书处的

代表作了音像专题介绍。奥地利代表（代表欧洲联盟）作了发言。下列国家的

代表也作了发言：以色列、智利（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匈牙利、

比利时、土耳其、乌克兰、日本、瑞士、大韩民国、挪威、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巴西和墨西哥。南非、伊拉克和丹麦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联合国艾滋病

方案的观察员作了音像专题介绍。 
 

A. 审议情况 
 
49. 与会者感谢秘书处提供的文件和音像材料。大多数发言者重申，减少毒品

需求作为多学科、一体化和平衡方式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大幅度减少对健康和社

会造成的伤害的一种手段，是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全球行动的一个重要支柱。

他们还详细介绍了自通过《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及其行动计划》（大会

第 54/132 号决议，附件）以来各国所开展的减少需求活动。 

50. 一些发言者提到涉及收集药物滥用资料的问题，承认发展毒品信息系统的

重要性，以便可以获得对形势的准确认识。根据现有的资料，他们确认了秘书

处所描述的药物滥用趋势。一位发言者概要介绍了在冲突后形势下的药物滥用

问题，其他发言者则提请注意在过境国的药物滥用问题。 

51.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在减少各种毒品的需求方面取得了积极的

和相当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对某些区域其他药物滥用的增加表示关切。一

些发言者指出，也应当审议对目前未置于国际管制下的精神药物的滥用情况。 

52. 一些代表强调了初级预防的重要性和在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方案和活动的

必要性。除其他事项外，他们提到，关于与毒品相关的健康危险和精神药物滥

用所构成的危险及相关的后果，应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提到青年人

是预防活动所应针对的最重要的群体之一。 

53. 关于治疗和康复，一些代表强调了早期发现和干预活动的必要性及价值，

以及加强为吸毒者及其家庭提供援助的各机构之间开展国家和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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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减少毒品需求的综合战略方面，一些代表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形势感到

震惊，强调应当减少药物滥用对健康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后果，例如艾滋病毒/艾
滋病和其他经血液传染的疾病。一些发言者举例说明了若干方案，这些方案以

吸毒者为服务对象，向他们提供与吸毒相关的风险和清洁注射器械、替代疗

法、治疗和康复及其他有关服务的资料。在这方面，一些发言者强调了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在联合国艾滋病方案的合办组织委员会中按照综合药物滥用预

防战略促进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行动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 

55. 一些发言者强调，应当让民间社会、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一整

系列的减少毒品需求政策制定、方案规划和实施工作。 

56. 药物滥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对毒品评估所需信息和数据收集加以改进的必

要性，以及对减少需求举措的评估，也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协调一致行动的重要

内容，以更好地评估从而进一步改善药物滥用方面的世界形势。 

57. 一位代表对阿富汗的形势表示关切，并焦虑地注意到非法药物贩运对受到

毒品供应增加及与药物滥用相关问题影响的过境国和邻国造成的后果，例如艾

滋病毒/艾滋病和丙型肝炎感染。海洛因注射吸毒的现象日益增加，药物滥用的

特点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国家毒品问题的供求方面值得国际社会给予进

一步注意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58. 一些代表指出，在全球一级，所有国家特别是本国非法药物滥用严重的国

家，需要加强减少需求方面的行动。在这方面，据指出，在大幅度减少非法药

物需求的工作中，《减少药物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及其行动计划》以及《部长联

合声明》和执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制定的行动计划的进一步措施

（A/58/124，第二节，A）是应当遵循的重要准则。 
 

B.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59.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修订的决议草案

“应对吸毒者中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的流行”(E/CN.7/2006/ 
L.8/Rev.2)，其提案国有：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保加

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组）、刚果、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加纳、海地、牙买加、日本、约旦、黎巴

嫩、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黑山、南

非、瑞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和越南。（案文见第一章，C节，第 49/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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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60. 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第 1269 和 1270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6
如下：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世界毒品贩运情势和委员会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

海上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

计划》。” 

61. 为便于审议项目 6，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世界毒品贩运情势的报告（E/CN.7/2006/3）； 

 (b)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E/CN.7/ 
2006/4）； 

 (c) 执行主任关于对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国家的国际援助的报告（E/CN.7/ 
2006/6）； 

 (d) 执行主任关于作为一项重要药物管制战略加强替代发展并将替代发展

问题确定为一个涉面广泛的问题的报告（E/CN.7/2006/7）。 

62.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业务司司长兼副执行主任作了介绍性发言。下列国

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智利（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组）、玻利维亚、黎巴嫩、比利时、乌克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

其、日本、大韩民国、秘鲁、挪威、苏丹、瑞士、马来西亚、加拿大、克罗地

亚、印度和美国。厄瓜多尔、葡萄牙、保加利亚、巴拉圭、列支敦士登、约

旦、印度尼西亚和阿塞拜疆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63. 秘书处代表就当前全世界非法药物贩运趋势和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工作作

了声象介绍。代表们对在这一项目下提供的文件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阿

片和古柯调查和《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表示赞赏。这些报告有助于进一步了解

各区域和全球非法药物种植、生产和贩运的趋势。代表们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事处与阿塞拜疆政府于 2005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巴库组织和主办了近东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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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法药物贩运及相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表示赞赏。约旦观察员通

知委员会，该国政府愿意于 2006 年主办该小组委员会的下次会议。 

64. 几个代表团报告了本国政府努力打击非法药物贩运的情况，并向委员会通

报了近来非法药物的缉获情况以及逮捕和其他与药物相关的统计数字。会上提

到各国为打击毒品贩运而付出了高昂代价，在有些情况下，许多从事打击毒品

贩运工作的年轻执法人员甚至献出了生命。一些发言的代表提到本国为加强打

击贩毒能力而向邻国提供了合作。 

65. 几位发言者欢迎把替代发展选作委员会本届会议辩论的主题并赞扬办事处

在这一领域开展的工作。会上认识到必须以全面、平衡的办法对付毒品问题，

这包括替代发展、铲除和稽查工作、宣传和提高认识以及减少需求等。具体提

到在阿富汗正在开展的促进替代生计的工作和在该国提供少量信贷的试点项目

的益处。 

66. 一些发言者表示，委员会应当把替代发展方案扩大到深受大麻植物非法种

植影响的国家。据认为，大麻是全球药物管制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一些代

表指出，应当在替代发展领域向受到冲突或战争影响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国际合

作，以便加强或恢复它们的替代发展方案。 

67. 为了保持安第斯区域在减少古柯树种植方面取得的成绩，一些代表指出有

必要加强对该分区域的支助。会上强调了办事处在推动替代发展、提供技术援

助以及将替代发展问题纳入更为广泛的国家发展议程使之成为主要问题等方面

所发挥的促进作用。 

68. 另有一些发言者提请注意，对于亚马逊和安第斯地区的某些土著人群体来

说，古柯叶是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和文化认同观念中的一种祖传的神圣作物。

关于这个问题，会上提到 1989 年《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73一

位代表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附表一中对古柯叶的

处理方式，指出古柯叶只在经过化学处理后才转变为可卡因盐酸盐、可卡因硫

酸盐和可卡因糊。 

69. 其他一些发言者提到在处理非法作物种植问题时顾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有必要立即予以关注，以解决财政支助不足问题，促进可持续的生计。突出了

在非法作物种植地区因毁林而造成的损害。有发言者指出，一些参与替代发展

方案的国家需要得到援助来开发有竞争力的替代作物，以便改进生产过程，改

善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并增强提供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工作，这些都是解决

非法作物种植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必要条件。 

70. 有代表表示赞赏办事处为向其替代发展项目所涉地区邻近的农民提供支助

而做出的努力。这有助于预防非法作物种植转移。据指出，替代发展在过去三

十年中逐渐演变，当前统一的、多部门的办法有利于替代发展方案的可持续

性。获得的经验教训可有助于制订预防性的替代发展战略。 

__________________ 

 73 劳工组织 C169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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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些发言者报告了利用控制下交付做法粉碎毒品贩运行动的情况，并强调

这些措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扩展。突出了阻碍成功实施控制下交付的若干问

题，如法规不完备、缺乏培训、设备不足等。鼓励办事处制订控制下交付的最

佳做法指南，其中包括主管部门名单和有效方法。 

72. 一些发言者对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表示关切，因为这

可能对区域稳定造成影响。 

73. 一些发言者提到前体化学品贩运上升的问题，并呼吁强化执法工作，包括

对这类物质的流动进行更严格的边境控制，还呼吁更加着力侦查非法实验室。

一些代表介绍了各自政府为与化学行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采取的措施，目的

是建立相关的公司、产品和联络者的全国性数据库，并推广化学品分析等新的

调查技术。在这方面，有发言者表示支持黄玉色行动和紫色行动等国际联合执

法举措，并对历次专门的前体化学品控制问题区域专家会议取得的有益结果表

示欢迎。 

74. 一些发言者报告称，迷魂药的生产和贩运有所增加并出现了新的加工点。

据代表称在有些地区迷魂药的滥用大量集中于年轻人和成年人。有些发言者报

告了欧洲和东南亚捣毁大批量加工点的情况并要求对前体化学品的流动提高警

惕。 

75. 一些发言者认为必须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认识毒品贩运问题。一些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状况助长了贩毒的增加, 而这又造成能够以低价增加提供海洛因等非法

药物，从而使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更形蔓延。 

76. 一些发言者强调执法机构必须在打击贩毒上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会上就

此承认办事处顺利实施集装箱管制方案有利于协助各国稽查和打击贩毒及建立

信息和业务交流网。交流信息并共享资源和专长的这种举措若与最佳做法相结

合即可起关键作用，应予以鼓励。 

77. 有些发言者对各种合作举措表示支持，其中包括中亚区域信息与协调中心

和中亚至欧洲贩毒线路问题会议《巴黎公约》举措，后者包括限制将来自阿富

汗的阿片剂经西亚和中亚贩运至欧洲的共同举措。有代表重申执法机构必须在

边界管理上采取有效行动加强协调。有代表赞赏办事处发挥了信息交流中心的

作用，它提供了有关影响最深的国家行动重点的资料和分析。会上强调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有关毒品问题上已经开展的合作必须

继续下去。 

78. 关于对执法官员的培训，一些国家报告称本国和国际培训机构为本国和外

国官员提供了这方面的培训。会上提及办事处计算机培训方案是有助于提高禁

毒执法官员技能的一种宝贵工具。 

79. 有代表对欧洲境内可卡因供应的增加表示关注，可卡因在某些情况下已成

为年轻人的一种首选毒品，对公众健康影响日甚。 

80. 有些发言者报告了本国为制止贩毒和其他形式犯罪活动所得的洗钱而采取

的措施。必须为执法人员提供能力建设工具，有与会者就此感谢办事处有关洗

钱的计算机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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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有些发言者对办事处在提供立法协助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表示赞

赏，尤其对其与阿富汗政府共同开展的工作发表了看法。有些发言者强调警

方、检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必须继续并更加密切地开展国际合作与协调。有些代

表以这方面的一些成功事例着重说明了在执法和司法一级开展国际合作对捣毁

贩毒集团的重要性。 
 

B.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82.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2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通过的题为“关于打击非法药物的区域合作和相关事项的巴库协定：二十

一世纪展望”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是根据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相关

事项小组委员会提交委员会的一份案文拟订的（见 E/CN.7/2006/4，第 5 段）。
（决议案文见第一章，A节，决议草案一。） 

83.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利

用替代发展方案减少大麻作物种植”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2/Rev.1)，
其提案国有：安哥拉、阿根廷、巴西、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刚果、科特迪

瓦、埃及、加纳、海地、牙买加、约旦、肯尼亚（代表非洲国家组）、黎巴

嫩、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巴拉圭、

塞内加尔、南非、苏丹、泰国、多哥和津巴布韦。（案文见第一章，A 节，决

议草案二。）在核准该决议草案之前，美国代表作了发言，指出已通知委员会

大会第 59/160 号决议载有一项关于要求预算外资源的条款，因此，该决草案关

于增加自愿捐款要求的文字是不必要的。 

84.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支

持阿富汗政府的国家药物管制战略”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3/Rev.1)，
其提案国有：阿富汗、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加拿大、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挪威、俄罗斯联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乌克兰和也门。（案文见第一章，A节，决议草案三。） 

85.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加

强国际合作，促进替代发展，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并适当注意环境保护”的

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6/Rev.2），其提案国有：阿富汗、奥地利（代表

欧洲联盟）、布基纳法索、喀麦隆、智利（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埃及、海地、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挪威、巴拿马、塞内加尔、南非、泰

国、多哥、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和也门。（案文见第一章，A
节，决议草案四。）在该决议草获得核准后，玻利维亚代表称其政府本着协商

一致的精神支持该决议草案，但指出该决议草案未充分反映替代发展问题的复

杂性。玻利维亚认为，替代发展正在朝综合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发展，强调人

的发展方面。玻利维亚对为传统消费的合法古柯种植和为贩毒目的的非法种植

加以区别。 

86.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供

医疗和科研之需阿片剂供求平衡的必要性”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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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1)，其提案国有：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比利时、法国、印度、

挪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A节，决议草案五。） 

87.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题为“《巴黎公约》举措”的修订决

议草案（E/CN.7/2006/L.10/Rev.1），其提案国有：亚美尼亚、奥地利（代表欧

洲联盟）、阿塞拜疆、加拿大、克罗地亚、日本、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C节，第 49/5 号决议。) 

88.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题为“加强执法行动上的国际合作安

排以打击非法药物的制造和贩运”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14/Rev.1)，其

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澳大利亚、奥地利

（代表欧洲联盟）、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克

罗地亚、厄瓜多尔、埃及、海地、印度、以色列、牙买加、约旦、黎巴嫩、摩

洛哥、挪威、秘鲁、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尔维

亚和黑山、瑞士、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土耳其、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美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也门。（案文见第一章，C
节，第 49/8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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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89. 在 2006 年 3 月 13 日第 1263 次和 1264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国

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议程项目 7(b)。 

90. 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供其审议项目 7(b)： 

 (a)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报告(E/INCB/2005/1)； 

 (b)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 2005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E/INCB/2005/4)。 

9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也作了发言：日

本、大韩民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比利时、瑞士、土

耳其、泰国、克罗地亚、美国、加拿大、巴西和法国。荷兰和丹麦的观察员也

作了发言。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和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的观察员也作

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年报告 
 
9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5 年的报告。74关于报告题为“替

代发展和合法生计”的第一章，他注意到，以往的经验表明，替代发展方案为

了取得成功必须辅之以卫生、教育和司法等方面的服务。委员会敦促各国政府

扩大替代发展概念的范围，把努力解决大麻和合成药物构成的问题也包括进

去，并对城乡地区都适用替代发展原则。 

93. 主席吁请阿富汗政府继续致力于执行其药物管制战略，与其伙伴密切合作

拟订替代发展和合法生计的综合方案，以期消灭该国非法罂粟生产。 

94.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通过邮件偷运药物的情况有所增加，互联网药房通常

成为此种货运的供应商和交易商。 

95. 委员会获知，在最近 18 个月内，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对各国政府执行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75的情况进行了审查，特别是与麻管局任务授权

相关的领域。 

96. 委员会称赞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及其秘书处编写了 2005 年报告。委员会承认

必须在替代发展方面采取全面的做法，把社区发展、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及预防性替代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均包括进去。 
__________________ 

 74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 

 75 大会 S-20/4号决议，A和 E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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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一些代表对氯胺酮滥用的日益增加表示关注，并向委员会通报了本国已经

实施的新的法规和管制措施。委员会提醒各国政府注意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

性问题专家委员会将在其 2006 年 3 月的会议上对氯胺酮进行审查。 

98. 委员会指出必须在所有各方面开展预防工作，其中包括执法工作、提高认

识的活动和其他减少需求的活动。与会者一致认为民间团体在预防药物滥用和

贩运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99. 关于用于医疗的阿片剂供应和需求问题，委员会对卫生组织和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为便利使用类阿片止痛剂治疗疼痛而开展的联合活动表示欢迎。委员会

敦促各国政府确保止痛剂的供应能满足病人的需求。 

100. 一些代表要求普遍加入和充分执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委员会吁请各国政

府确保这些条约的规定得到充分执行，因为贩运者可能会试图利用各国和国际

药物管制措施上存在的任何漏洞。 

101. 委员会对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为打击通过邮件偷运药物的现象而作出的努力

表示欢迎。委员会敦促各国政府加强本国管制措施，对包裹入境点的数目加以

限制，确保对邮件定期进行全面的搜查，检查其中是否混有非法药物邮包。 
 

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10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5 年关于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执行

情况的报告。76委员会感谢麻管局对全球贩运情况作了全面的概述并感谢委员会

的报告的新格式首次列入了与前体贩运数据相互关联的合法贸易特点的资料。 

103. 委员会承认普遍加入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

约》77以及在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行动有效实施该公约第 12 条的重要性。委员

会敦促尚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尽快批准公约和实施公约的各项条文。一些国家

的政府提供了本国在前体问题上的新法规和新管制措施的最新资料。 

104. 与会者强调，合成药物尤其是苯丙胺类兴奋剂，是国际社会目前所面临的

一个严重威胁。据指出，这些药物的非法制造最近已扩散到最初受这些药物滥

用影响的国家的境外，各区域当前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由于在所需前体的制

造和供应上的便利，这些问题更形严重。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鼓励各国政府对某

些关键前体和含有这些物质的医药制剂建立一套全球估计制度，以作为预防转

移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105.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还介绍了麻管局新的电子出口前通知系统，该系统

正免费提供给所有各国政府，以作为就合法国际贸易每批装运情况交换资料的

一种迅捷有效的方法。及时交换此种资料已证明对查明和预防转移活动至关重

要，委员会鼓励所有各国政府尽快采用该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 

 7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6。 

 7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卷，第 276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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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据指出，对转移或图谋转移用途的案件进行侦查也相当重要。棱晶项目这

一旨在解决苯丙胺类兴奋剂前体转移问题的举措的参与者均强调这种平台有助

于开展具有时限的区域专门行动。还称赞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发起对紫色行

动和黄玉色行动进行评估上所起的作用。经过这种评估，现已将这两个行动合

并为一个聚合项目行动，该项目行动就交流实时信息、开展反向追踪侦查和对

这些活动进行定期评估作了规定。有与会者注意到，由于聚合项目系最近的一

项举措，应该把有关作业程序的补充资料分发给参与者。 

107. 认识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目前正进行的国际举措上所发挥的至为关键作

用，与会者敦促委员会确保向麻管局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保证其继续发挥这种作

用。 
 

B.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08.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加强对用

于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化学品的管制制度”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7/ 
Rev.1)，其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加纳、海地、匈牙利、日

本、约旦、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也门和津巴

布韦。（案文见第一章，C节，第 49/3 号决议。） 

109．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将氯胺酮列为受管制物质”的

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11/Rev.2），其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阿根

廷、阿塞拜疆、比利时、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埃及、法国、牙买加、日本、

约旦、黎巴嫩、马来西亚、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瑞典、泰国、土

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也门。（案文见第一章，C 节，第 49/6 号决

议。） 

110. 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推广对富含黄樟素的精油

的一致处理办法”的修订决议草案（E/CN.7/2006/L.13/Rev.1），其提案国有：

澳大利亚、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加拿大、埃及、加纳、日本、约旦、俄

罗斯联邦、南非、瑞士、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C
节，第 49/7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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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 
 
111. 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第 1270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对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的议程项目 8。 

112. 委员会收到了执行主任的报告“为所有人争取发展、安全和正义：构建一

个更安全的世界”（E/CN.7/2006/5-E/CN.15/2006/2）供其审议项目 8。 

11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司司长作了前导发言。下列国

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南非、加拿大、墨西哥、亚美

尼亚、挪威和美国。 
 
审议情况 
 
114. 秘书处的代表报告了依照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8/14 号决议为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拟订一项总体战略的进展情况。他提到从 2006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进行的

磋商过程，以及该战略的主要基点。 

115. 发言者们欢迎执行主任的报告（E/CN.7/2006/5-E/CN.15/2006/2），并赞赏

地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药物管制、预防犯罪和打击恐怖主义这些相

互关联的领域内所作出的持续贡献。特别是，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制定

总体战略方面的工作表示赞扬，包括按成果实行管理和编制预算、项目周期管

理和评价。对于这些正在开展的工作，应当从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大会

第 60/1 号决议）以及秘书长 2006 年 3 月 7 日题为“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

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的报告（A/60/692 和 Corr.1）的角度来认识。 

116. 所强调的问题涉及需要采取一种一体化和平衡的方式，重点是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的核心任务、项目活动的绩效指标以及成果报告。所有这一切都将

加强问责制、监督、正直性和透明度，从而提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信

誉，并将吸引更多的“软性”指定用途资金和一般用途资金。应当促进战略与

资源之间的匹配，将之作为按成果办事方法的一部分。与会者对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采取的管理改革和效率措施表示欢迎。 

117. 一些发言者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人力和财政资源管理和信息技术支

持等领域所采取的步骤表示欢迎。管理上的进一步改进将有助于提高方案执行

率和达到可持续的方案执行。 

118. 从战略角度来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重点应当是预防、知识建设、

法治、政策和专家咨询建议，以及支助，以便使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领域的

国际公约有效运作。据指出，要有效地发挥其能力建设作用，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需要继续建立和加强职能伙伴关系，包括与私营部门和联合国及其他国

际组织的职能伙伴关系。 

119. 一位发言者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应当将重点放在其核心任务领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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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一位代表建议通过替代发展方案对于大麻植物的非法种植给予更高度的紧

迫优先。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药物滥用是需要紧迫和坚定重点努力的另一个问

题。 

121. 一位发言者指出，在制定贯穿全局的战略时需要参照区域重点，例如 2005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在阿布贾举行的非洲圆桌会议通过的《2006-2010 年行动纲

领》中所列举的那些重点。 

122. 一位代表赞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工作，以及反洗钱

方案，特别是努力打击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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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 
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 
 
123. 委员会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第 1270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加强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

议程项目 9。 

124. 为便于委员会审议议程项目 9，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

拟议战略框架的说明（E/CN.7/2006/9）。 

125. 委员会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奥地利（代表欧

洲联盟）、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加拿大和挪威。 
 
审议情况 
 
126. 委员会主席在发言中回顾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非正

式或正式的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提供建议的机构的报告所载的建

议（E/CN.7/2005/13，第 14 段）。主席还回顾到，委员会在其第 48/14 号决议78

中同意应尽快开始进行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以便利探索设立一个正式或

非正式政府间协商机构的可能性。分别于 2006 年 1 月 16 日和 2 月 6 日举行的

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上以及于 2006 年 2 月 6 日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闭会

期间会议上在扩大主席团内举行了协商。主席还同各区域组的主席、77 国集团

加中国主席、欧洲联盟代表以及其他有关代表团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127. 这些协商产生了各种意见。有些代表表示对设立一个新的结构持有保留意

见，另有一些代表则对确定这样一个新的结构的成员资格和任务授权所应遵循

的标准感到关切。虽然普遍理解有必要并愿意加强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理事职能以及这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但大多数

成员国对设立一个新的结构持有疑虑，而建议探讨现有结构是否具有起到这一

作用的潜力。 

128. 一些成员国指出了为这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协调建立一个适当的框架所可能

具有的好处，这种框架的目的是加强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

员会的理事职能，包括在与预算问题有关的事项、拟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的长期首要战略以及提供政策指导方面的理事职能。对于这种框架的形式，一

些发言者提出了几种可能性，其中包括举行一次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之友”会

议，两个委员会的“扩大主席团联席会议”，或两个委员会的“不限成员名额

扩大主席团联席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7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年，补编第 8号》（E/2005/28/Rev.1），脚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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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麻醉药品委员会对主席进行的这些协商表示赞赏，并指出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协商。有一位发言者建议，这些协商可由拟在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扩大主席

团的指导下设立的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来进行。 

130. 另有一个发言者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实行的管理改革应有毒品问

题方案和犯罪问题方案之间的进一步协调以及来自会员国的充分指导加以辅

助。 

131. 有一名代表虽然确认由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即将设立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

国会议、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以及其他机构提供的指

导，但认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将从加强在确定优先次序以更好地管理其广

泛的任务授权方面的指导获益。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应在这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32. 有代表对过去一年里麻醉药品委员会及其扩大主席团举行了闭会期间会议

表示赞赏，因为这改善了会员国与秘书处之间的对话，并协助了委员会届会的

筹备工作。 

133. 有一名代表在提及关于替代发展的专题辩论时称，在替代发展的概念上意

见不一，并建议进一步考虑设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根据各种可靠的指示

数据，制订替代发展战略，包括财政补偿、查禁和根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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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行政和预算问题 
 
134. 委员会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和 17 日第 1270 和 1271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 
“行政和预算问题”的议程项目 10。 

135. 为便于委员会审议该问题，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战

略框架的说明（E/CN.7/2006/9）。 

136. 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智利（代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挪威、澳大利亚、美国、尼日利亚和加拿大。联合国维

也纳办事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管理司司长也作了发言。 
 
审议情况 
 
137. 秘书处代表谈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一般用途资金不稳定

的财务状况。他指出，正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6-2007 年合并预算

（E/CN.7/2005/12 和 Add.1）中所详述的，已实施了各种节支增效措施。1992 年

至 1998 年，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的年均一般用途捐款为

2,100 万美元，而 1999 年至 2005 年为 1,600 万美元，目前预计 2006 年为 1,150
万美元。特别用途捐款从年均 4,300 万美元（1992-1998 年）增至 5,800 万美元
（1999-2005 年）。他还提到在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续会上就逐项收回成本建

议的讨论情况，指出尽管实施逐项收回成本建议，但预计 2006 年一般用途收入

和支出之间仍将出现缺口，这将使截至年底一般用途资金余额从 600 万美元减

至 450万美元，从而没有足够资金用于支付 2007 年上半年的费用。 

138.一些发言者提及 2008-2009 两年期战略框架的编制。一位发言者指出，秘书

长的报告（A/60/430）尚未正式提交大会审议，并且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请秘书

长组注意它们所关切的问题（见 A/60/548），还提到委员会有必要在该战略框

架草案提交大会之前对其进行审查。该发言者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6-
2007 两年期的合并预算比上一两年期有所增长表示欢迎，指出这一时期一般用

途资金减少和联合国经常预算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拨款的零增长导致预计

2006 年其核心预算将产生赤字。 

139. 另有一位发言者强调，必须确保联合国系统内最高标准的廉洁和效率。机

构改革应包括改进内部监督和责任制的措施，并确定可分配给高度优先的方案

和办事处的节省费用。为此，感兴趣地等待着对大会目前正在执行的各项任务

和拟提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 2008-2009 年战略框架草案进行审查。有必要改

进捐助方与受援国之间的沟通以确保相互了解优先事项和可获得的供资情况。

另有一位发言者指出，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联合国其他实体间的协作

可有助于减少费用。 

140. 一位发言者对采取措施参与有关供资问题的对话表示赞赏。关于这个问

题，他认为在制订一项综合战略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是未来几个月的一个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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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为此，他支持在 2006 年 3 月 15 日举行的扩大的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建

议，即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联席会议可提供一种协调

机制，以处理综合战略和加强两个委员会作为理事机构的作用等综合问题。 

141. 关于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续会的报告79所反映的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驻地办事处的基础设施费用从这些办事处直接执行的项目中列支的问题，有与

会者回顾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秘书处在 2006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举行的会议

上已根据请求向成员国简要通报了这一问题的情况。通报情况表明，需要收回

驻地办事处的成本以缓解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一般用途资金的

不稳定状况。 

142. 委员会因此一致认为，从进行中的项目逐项收回成本所采用的成本因素和

公式将在逐个项目、逐个捐助方基础上商定，同时考虑到各外地办事处对于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直接实施的每一这样的项目相称的基础设施要求，确保其

符合捐助方的财务条例和确保逐项收回成本不会重复列支已作为项目支助费用

收回的费用。 

__________________ 

 79 同上，脚注 69和第 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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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43.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1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麻醉药品委员

会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的议程项目 11。 

144. 为便于委员会审议项目 11，委员会收到了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E/CN.7/ 
2006/L.1/Add.1)。 

145. 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根廷、加拿大、

智利和阿尔及利亚。也门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46. 一位发言者提议第五十届会议专题辩论侧重于涉及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

下受管制药物的因特网的滥用问题，而另有一位发言者建议专题辩论侧重于庆

祝麻醉药品委员会工作五十周年。 

147. 一位发言者提出，在题为“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的项目下，委员会应当

重视大麻问题。另一位代表建议，在题为“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

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的项目下，应当就参与药物管制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工

作交流信息以改进协调。 
 

B.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48.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一项载有其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的决定

草案，以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由委员会闭会期间会议

在审议了上述提案后对临时议程进行最后审定。（案文见第一章，B 节，决定

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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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通过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 
 
149.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2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通过委员会第

四十九届会议报告”的议程项目 13。报告员介绍了报告草稿(E/CN.7/2006/L.1 和

Add.1-8)。 

150.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第四十九届

会议报告。 
 

第十二章 
 
 会议安排和行政事项 
 

A. 会前非正式协商 
 
151. 在 2005 年 12 月举行的第四十八届会议续会上，委员会决定，鉴于其第四

十九届会议的会期缩短，在该届会议之前将举行非正式协商，以便就预先提出

的决议草案进行协商。 

152. 在第二副主席 Hans Lundborg（瑞典）于 2006 年 3 月 10 日主持召开的一次

会前非正式协商会议上，委员会对在届会之前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了初步审

查。 
 

B. 会议开幕和会期 
 
153. 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其第四十九届

会议。委员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幕。在会议开幕式上，委员会主席、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委员会作了发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也作了发言：玻利维

亚（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智利（代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国家组）、肯尼亚（代表非洲国家组）及格鲁吉亚（代表联合国会员

国中的古阿姆集团成员国）。会上发言的还有意大利与议会关系部长、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总统府部长兼国家毒品管制和监督委员会主席和阿富汗禁毒部部

长。美国、摩洛哥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C．出席情况 
 
154. 出席本届会议的有委员会的 48 个成员国的代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未派代表出席会议）。联

合国其他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观察员、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代表和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名单载于本报告附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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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选举主席团成员 
 
15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自

2000 年起，委员会应在其当届会议结束时选出其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其

在筹备委员会常会和闭会期间的非正式会议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便使委

员会可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毒品问题方案提供不间断的有效政策

指导。 

156. 依照上述决定，并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委

员会在其 2005 年 12 月第四十八届会议续会结束之后，立即举行了第四十九届

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选举新的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157. 委员会在 2005 年 12 月 8 日选出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如下： 

职位 区域组 当选主席团成员 

主席 东欧国家组 Györgyi Martin Zanathy 
（匈牙利） 

第一副主席 西欧及其他国家组 Hans Lundborg 
（瑞典） 

第二副主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Milenko Skoknic Tapia 
（智利） 

第三副主席 非洲国家组 Olawale Idris Maiyegun 
（尼日利亚） 

报告员 亚洲国家组 Ali Hajigholam Saryazd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58. 设立了一个由五个区域组各自的主席（阿塞拜疆、智利、印度、肯尼亚和

荷兰代表）以及玻利维亚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和奥地利代表（代表欧

洲联盟）组成的小组，协助委员会主席处理组织事项。该小组连同当选主席团

成员共同构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1 年 6 月 21 日第 1991/39 号决议中所设想的

扩大主席团。在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分别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和 15 日

举行了扩大的主席团会议，审议与工作安排有关的事项。 
 

E.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159. 委员会在 2006 年 3 月 13 日第 1263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其

临时议程（E/CN.7/2006/1），该临时议程系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2 日第 2005/250 号决定，由委员会闭会期间会议最后商定而成。该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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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职能部分 

 3. 专题辩论：替代发展是一项重要的药物管制战略，将替代发展问题确

定为一个涉面广泛的问题。 

 4.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

展情况。 

 5.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6.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委员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用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

划》。 

 7.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业务职能部分 

 8.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方案的政策指示。 

 9.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

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 * * 

 11.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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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其他事项。 

 13. 通过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 
 

F. 文件 
 

160. 委员会收到的文件列于附件二。 
 

G. 会议闭幕 
 

161. 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第 1272次会议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

奥地利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和委员会主席致了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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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情况 
 
成员* 
 
阿尔及利亚 Taous Feroukhi, Salah Abdenouri, Thouraya Benmokrane, Farid 

Djerboua, Badre Eddine Chemini 

阿根廷 José Ramón Granero, Eugenio María Curia, Gabriel Abboud, 
Norma Vallejo, Lila Roldán Vásquez, Gabriel Eduardo Parini, 
Ariadna Viglione, Gustavo Caffarone, Miguel Zacarías, Laura Elena 
Jaccazio 

澳大利亚 Jenny Hefford, Deborah Stokes, Mark Ney, Keith Evans, Margaret 
Hamilton, Mark Payne, Cath Patterson, Karen Price, Craig Harris, 
Craig Lindsay, Gaynor Shaw, Nicola Rosenblum, Peter Patmore 

奥地利 Thomas Stelzer, Johann Fröhlich, Franz Pietsch, Wolfgang 
Spadinger, Fritz Zeder, Ingrid Wörgötter, Christian Kroschl, 
Gerhard Stadler, Johanna Schopper, Dominik Habitzl, Raphael 
Bayer, Wolfgang Pfneiszl, Christian Mader, Brigitte Pfriemer, 
Claudia Rafling, Maria Steinbauer, Michael Dressel, Christoph 
Klose, Stephanie Orel, Smera Rehman 

比利时 Philippe Nieuwenhuys, Raymond Yans, Claude Gillard, Bernard 
Vandenbosch, Kurt Doms, Céline Romijn, Jochen De Vylder 

玻利维亚 Felipe Ladislao Cáceres García, Horacio Bazoberry Otero, Félix 
Barra Quispe, Dionisio Núñez, Froilán Castillo, Sergio Olmos 
Uriona, Julio Mollinedo Claros 

巴西 Celso Marcos Vieira de Souza, Paulo Roberto Yog de Miranda 
Uchoa, Marcos Vinicius Pinta Gama, Carmen Lidia Richter Ribeiro 
Moura, Robson Robin da Silva, Anisio Soares Vieira, Pedro Gabriel 
Godinho Delgado, Maria Feliciana Ortigao, Francisco Cordeiro, 
Indiara Concalves, Ivo Brito, Paulina Duarte, Gabriela Teixeira, 
Kleber Pessoa de Melo, Carlos Eduardo da Cunha Oliveira, Nara 
Zilda Fonseca Schuller 

喀麦隆 Alexandre Bahanag Bassong, Flore Ndembiyembe, André Tchoussi, 
Marie Therese Ngo Ndombol 

 

__________________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未派代表出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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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Beth Pieterson, Marie Gervais-Vidricaire, Carole Bouchard, Jennifer 
Irish, Mark Richardson, Julie Mugford, Allan Lockwood, Marilena 
Bassi, Yves Beaulieu, Murray Finnerty, Michel Perron, Janet Lam 

智利 Milenko Skoknic Tapia, Rodrigo Espinoza Aguirre, Eduardo Schott 
Stolzenbach, María Soledad Weinstein, Carlos Andrés Salgado 
Riveros, Perfecto Germán Ibarra, María Teresa Espejo, René Lobos 
Cofré, María Paz Mendía, Guillermo Valenzuela Meneses 

哥伦比亚 Rosso José Serrano Cadena, Ciro Alfonso Arévalo Yepes, Juan 
Carlos Vives Menotti, Victoria Eugenia Restrepo, Yesid Castillo, 
Martha Irma Alarcón López, Martha Ballesteros Prieto, Enrique 
Maruri, Julián  Pinto Galvis 

克罗地亚 Bernardica Juretic, Vladimir Matek, Ranko Vilovic, Dubrav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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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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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实体 
 
巴勒斯坦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联合方案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 
 
研究机构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政府间组织 
 
安第斯共同体、亚非法律咨询组织、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

洲药物及药物依赖监测中心、欧洲警察组织、海湾合作理事会、阿拉伯国家联

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美洲国家组织、蓬皮杜小组、欧盟委员会 
 
设有常设观察员办事处的其他实体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组织 
 
一般咨商地位：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扶轮社国际、

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跨国激进党、世界女童子军协会、国际崇德社 
 
特别咨商地位：全球合作协会、中东欧减少伤害网络、制止犯罪者国际、

Drugscope、欧洲艾滋病治疗小组、欧洲妇女联合会、圣帕特里尼亚诺基金会、

政策研究学会、反对药品滥用和药品贩运国际协会、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国

际酗酒和吸毒问题理事会、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国际警察协会、意大利团结

中心、导师基金会、德国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开放社会学会、大同协会、救

世军、世界治疗机构联合会 
 
名册：跨国界护士、巴基斯坦农村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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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收到的文件一览表 
 
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E/CN.7/2006/1 2 临时议程、说明和拟议工作安排 

E/CN.7/2006/2 和 Corr.1
和 Add.1 

5(b) 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6/3 6(a) 秘书处关于世界毒品贩运情势的报告 

E/CN.7/2006/4 6(a)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

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E/CN.7/2006/5-
E/CN.15/2006/2 

8 执行主任关于为所有人争取发展、安全

和正义：构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报告 

E/CN.7/2006/6 6(b) 执行主任关于对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的

国家的国际援助的报告 

E/CN.7/2006/7 3 和 6(b) 
㈢ 

执行主任关于作为一项重要药物管制战

略加强替代发展并将替代发展问题确定

为一个涉面广泛的问题的报告 

E/CN.7/2006/8 9 执行主任关于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的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

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并取得有保

证的和可预测的自愿资金的报告 

E/CN.7/2006/9 10 秘书处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战略框架

提案的说明 

E/CN.7/2006/L.1 和

Add.1-8 
15 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草稿 

E/CN.7/2006/L.2/Rev.1 6(b) 
㈢ 

利用替代发展方案减少大麻作物种植：

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3/Rev.1 6 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国家药物管制战略：

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4/Rev.1 4 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数据和专

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十届特

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

况进行总体评价：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5/Rev.1 4 在报告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确定

的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时承认民间 

社会在解决毒品问题的全球努力中所作

的贡献：修订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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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E/CN.7/2006/L.6/Rev.2 6(b㈢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替代发展，包括预

防性替代发展，并适当注意环境保护：

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7/Rev.1 7 加强对用于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化学品

的管制制度：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8/Rev.2 5(b) 应对吸毒者中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经

血液传染疾病的流行：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9/Rev.1 6 供医疗和科研之需阿片剂供求平衡的必

要性：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10/Rev.1 6 《巴黎公约》举措：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11/Rev.2 7 将氯胺酮列为受管制物质：修订的决议

草案 

E/CN.7/2006/L.12  [被撤回] 

E/CN.7/2006/L.13/Rev.1 7(d) 推广对富含黄樟素的精油的一致处理办

法：修订的决议草案 

E/CN.7/2006/L.14/Rev.1 6(b)㈠ 加强执法行动上的国际合作安排以打击

非法药物的制造和贩运：修订的决议草

案 

E/CN.7/2006/CRP.1 6(a) Reports b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drug control activities 

E/CN.7/2006/CRP.2 5 Summary report of the Expert Workshop 
on Measuring Progress in Demand 
Reduction, held in Vienna from 31 
October to 2 November 2005 

E/CN.7/2006/CRP.3 3 Report of the Informal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in Vienna on 12 and 
13 December 2005 

E/CN.7/2006/CRP.4 4 A road map to the review of the twentieth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be held in 2008: non-paper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